2026年泉州市知识产权奖补项目申报指南
一、新获得驰名商标保护
（一）奖励标准
[bookmark: _GoBack]对新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驰名商标保护的企业（行业协会），每件补助30万元。
（二）申报主体
2025年12月8日至2026年6月30日新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驰名商标保护的企业（行业协会）
（三）申报材料
1.新获得驰名商标保护补助申报表；
2.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裁定）文书复印件及相关佐证材料。
二、高校、科研院所发明专利许可、转让
（一）奖励标准
对高校、科研院所向企业许可、转让发明专利，属非关联交易且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转让许可手续，每5件发明专利奖励5万元。每个单位每年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二）申报主体
高校、科研院所。
（三）申报条件
1.许可、转让的时间在2025年12月8日至2026年6月30日之间，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日期为准。按自然年度核算最高奖补限额。
2.购买（被许可）方为企业且交易双方不属于关联交易。
（四）申报材料
1.高校、科研院所发明专利许可转让奖励申报表。
2.发明专利转让或许可合同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完成专利权转移或许可合同备案手续相关证明材料。
3.发票及银行转账记录。
4.转化实施的证明材料。
三、企业购买（被许可）发明专利
（一）奖励标准
对企业购买（含被许可）实施发明专利，属非关联交易且转化实施，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转让许可手续，每3件发明专利奖励3万元。每个单位每年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二）申报主体
企业
（三）申报条件
1.购买（含被许可）的发明专利在2025年12月8日至2026年6月30日之间，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日期为准。按自然年度核算最高奖补限额。
2.交易双方不属于关联交易。
3.该发明专利技术在泉州转化实施。
（四）申报材料
1.企业购买（被许可）发明专利奖励申报表。
2.发明专利转让或许可合同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完成专利权转移或许可合同备案手续相关证明材料。
3.发票及银行转账记录。
4.转化实施的证明材料。
四、普惠性知识产权质押登记
（一）奖励标准
对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新办理普惠性知识产权质押登记融资的企业（登记和融资金额在200万（含）至2000万（含）元之间），每个单位每年给予2万元奖励。
（二）申报主体
企业
（三）申报条件
1.2025年12月8日至2026年6月30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普惠性知识产权质押登记融资。按自然年度核算奖励金额。
2.登记和融资金额在200万至2000万元之间。
（四）申报材料
1.普惠性知识产权质押登记奖励申报表。
2.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专利质押登记证书。
3.与登记证书相关联的质押合同（需可以体现质押登记金额的合同）。
4.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相关实际放款凭证材料。
五、知识产权创新管理奖励
（一）奖励标准
对新通过《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O56005）》国际标准的企业，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励。
（二）申报主体
企业
（三）申报条件
对新通过《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O56005）》国际标准。 
（四）申报材料
1.知识产权创新管理奖励申报表；
2.通过《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O56005）》国际标准认证证书复印件；
六、新认定的专利密集型产品(免申即享)
（一）奖励标准
对企业新认定的专利密集型产品每件奖励1万元，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10万元。
（2） 奖励主体
企业
（3） 奖励条件
2025年12月8日以后新认定的专利密集型产品。按自然年度核算奖励金额。
七、新批准的地理标志产品补助（免申即享）
（一）奖励标准
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新批准的地理标志产品（不含由原为农产品地理标志等转认定的地理标志产品），每件补助申请单位30万元。
（二）补助主体
地理标志产品的申请人
（三）补助条件
2025年12月8日以后新批准的地理标志产品。
八、中国专利奖、省专利一等奖配套奖励(免申即享)
（一）奖励标准
对新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的单位（含个人），分别给予100万元、20万元、10万元奖励；对新获得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银奖、优秀奖的单位，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奖励；对新获得福建省专利奖特等奖、一等奖的单位，分别给予100万元、20万元奖励。
（二）奖励主体
获奖项目专利权人（仅奖励一个专利权人，一个专利有多个专利权人的需授权一人领取）
（三）奖励条件
2025年12月8日以后新获得相关奖项。
九、县域国家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免申即享） 
（一）奖励标准
对获批并验收通过开展县域国家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的地区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
（二）奖励主体
获批并验收的地区
（三）奖励条件
2025年12月8日以后新获批并验收通过。
十、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规范化建设试点（免申即享） 
（一）奖励标准
对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新认定并验收通过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规范化建设试点的市场主体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
（二）奖励主体
获批并验收的市场主体
（三）奖励条件
2025年12月8日以后新获批并验收通过。
十一、市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免申即享） 
（一）奖励标准
建设市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经验收合格后，每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
（二）奖励主体
经市市场监管局验收合格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三）奖励条件
2025年12月8日以后验收通过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十二、海外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免申即享） 
（一）奖励标准
建设海外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每家工作站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
（二）奖励主体
经市市场监管局批复建立的海外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
（三）奖励条件
2025年12月8日以后批复建设的工作站。
十三、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网点(免申即享)
（一）奖励标准
对新获批的国家级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专利导航服务基地、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
（二）奖励主体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文件确定的国家级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专利导航服务基地、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
（三）奖励条件
2025年12月8日以后新确定的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网点。
十四、知识产权证券化(免申即享)
（一）奖励标准
对承担我市首个成功发行的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项目发起任务的单位，按实际融资金额2%予以奖励，单个项目最高200万元。
（二）奖励主体
承担发起任务的单位
（三）奖励条件
2025年12月8日以后，我市首个成功发行的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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